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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医患纠纷的特点 
 
 
    ☞   专业性强，责任难以认定，
预后不可预测 
 
   ☞   患者期望值无限性和医学科
学有限性矛盾突出 
 
   ☞   医患之间医学知识认识度反
差较大 
 
   ☞   容易引起连锁反应 
 
   ☞   发生几率高，赔偿数额大 

3、医患纠纷发生要件 
 
 
☞  行医主体具备法定资质（人员） 
 
☞  行医过程具备特定环境（机构） 
 
☞  纠纷发生具备特定合约关系（合约） 
 
☞  违反医疗行业规范和法规（违规） 
 
☞  出现人身损害或不良后果（过错） 
 
 
 
 
 



 

        

  1、 定义 

   

 

  一、《人民调解法》与调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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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群众诉求    促进社会和谐 
降低诉讼成本    节约诉讼资源 

起源于远古 发展于民间 完善于现代 
 
     传统的民间纠纷化解办法  

人民调解法及其要点 



☞  群众性   调解民间纠纷，平息民间纷争，解

决人民内部矛盾，增强人民内部团结，维护社会稳

定 

☞  自治性   坚持合法合理不限制当事人诉讼权利、
不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不对当事人实行强制措，体
现了人民调解的自治性 

 ☞  民主性  民主讨论和协商的基础上依法达成调解协议，

通过化解内部矛盾行使社会事务管理的民主权利 

☞ 准司法性  在依法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司

法活动，接受司法行政部门和人民法院的指导与监督 

☞  隐秘性  当事人与第三方在特定环境中的协商活动， 

未经同意不得公开调解 

  

2、人民调解的特征 

人民调解法及其要点 

 



             

人民调解法及其要点 
 

3、人民调解的原则 
 

☞  坚持依法、以规、以德调解的原则 
 

☞  坚持当事人自愿调解的原则 
 

☞  坚持尊重诉讼权力的原则 
 

☞  坚持平等协商相互尊重的原则 
 

☞  坚持公益性的原则 
 

相关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法》第四章第十七条：当事
人可以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一方明确拒绝
调解的不得调解。 
第一章第四条：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
收取任何费用 
 



             

人民调解法及其要点 
 

4、人民调解组织性质、调解协议法律效力 
 
☞  人民调解委员会非政府、非行业、非盈利的社会公益组织 

 
☞  县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指导本行政区人民调解工作 

 
☞  基层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业务指导 
 

☞  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 

 
 
 
 
 

相关链接—— 
 
    《人民调解法》第五章第三十三条：双方当事人认为有必要的 
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依法确认法律效力。 
 
  人民法院确认调解协议有效，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可以人
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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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及形成 

1、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形成背景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形成 

成为医院管理者和医务人员沉重负担 

73.33% 

59.63% 

77% 

61.48%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侮辱打骂 

骚扰院长 

拒交费用 

扰乱秩序 

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大部分有过医疗纠纷困扰或者无奈、无责、高额赔偿的经历，严重
干扰了正常的医疗秩序，挫伤了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或感情，近年来虽走出低谷，但仍
不尽人意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形成 

医务人员的执业环境亟待改善 

调查结果显示，医院规模越大，职称越高，对现有的执业环境越不满意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形成 
 

国家和地方政府三令五申屡禁不止 

   从86年《办法》出台到本次《备忘录》发布,其间两次修订《条例》 
和《新刑法》实施，从行业发布公告到多部门联合多次下文，历时30多年， 
体现了政府依法治暴、治闹的决心，但医闹、医暴乱象治理仍不尽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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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形成 

 
处置途径亟待优化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形成 
 

      探索 — 肯定— 推广—普及—入法十五经验总结的过程   

2、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发展历程 

 ☞   2003年，北京、南京、天津、山东等地曾经为适

应解决医患矛盾的需求，应运而生了医疗纠纷“第三方

调解”、“医患关系第三方管理”等相关以盈利为目的

社会组织开展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业务 

☞    2006年，天津、山西、上海普陀、山

东济宁开始尝试非营利性调解和司法援助处

理医患纠纷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形成 
 

☞   2007年医院管理年会马晓伟副部

长“组织引导医院和医务人员参加医

疗责任保险，靠第三方化解医疗纷” 

☞   2009年国家积极推动医疗纠纷

人民调解机制，提倡和鼓励组建医

调委，继之全国各地相继成立医疗

纠纷人民调解组织  



 ☞ 2010年，中央综治办、公安部、卫生

部、司法部等五部委召开“全国创建平安

医院，推动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会议，

正式下发《关于加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

作的意见》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形成 
 

☞ 2011、2014年国家综治办、卫

生部、司法部等部门先后两次召开

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交流会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形成 
 

☞   2013年 《关于严厉打击涉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方案》要求2014年底人民调解组织

网络覆盖75%的县级行政区域 

 

 

☞  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等五部门下发《关于依法惩处涉医违法犯罪维护正常医疗

秩序的意见》，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推向程序化 

 

 
☞  2018年，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

纳入国家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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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止到2017年底，全 

国医调组织达6400个，占处 
理医疗纠纷总数的60%，成 
为处理医疗纠纷的主渠道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实践应用 

三、调解医疗纠纷的相关问题及实践 

1、医调委的职责 
 
☞  宣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专业知识，引导医患双方依法处理医疗争端 
 
   
☞  接受患者投诉、咨询和反馈，促其早期沟通处理 
 
   
☞  接受医患双方的调解申请，依法调 
    解医疗纠纷 
 
   
☞  向卫生行政部门和医院提出医 
     疗纠纷防范的意见和建议 
 
   
☞  积极推进医疗责任保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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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实践应用 
 

2、受理 
 
（1）受理的基本条件 
 
  ☞  被申请调解人自愿同意调解 
        
  ☞   有明确的被申请人（机构） 
 
  ☞  有具体的调解请求和目的 
          
  ☞   提供真实申请的事实和依据 
 
  ☞  纠纷发生所在地的医疗机构        

医患双方共同申请、一方申请的，医调委征得另一方同意方可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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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0% 

2.80% 

省… 

市… 

区… 

部… 

厂… 

民… 

其他 

50%

31%

19%

三级医院 二级医院 一级以下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实践应用 
 

     （2）医调委不予受理的医疗纠纷 

☞  法律法规规定只能由专门机关处理或者规定禁止民间调解的（法院、公安或行政部门已经受理认为

更适宜专业调解解决的，双方当事人同意移交的除外） 

 

☞   人民法院、公安机关或行政部门正在解决或者已经受理的  

 

☞   超出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受理时限、索赔额度和受理区域的 

 

☞   争议的疾病基本治疗没有终结的（特殊申请的除外） 

 

☞   通过其他途径已经结案但又反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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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医患纠纷调解流程 

投诉咨询 

认定责任 

调查核实 初次调解 

告知受理 

决定受理 
无责任 有责任 

选择他径 

结案回访 

协商赔偿 

和解成功 和解不成 

签订协议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实践应用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实践应用 
 

4、终（中）止与重启 
   
 中止： ☞  等待鉴定或尸解结论的 
 

         ☞  争议性（并发）疾病需要治疗的 
  

         ☞  其中一方当事人（委托人）因故暂时不能参加调解的 
 

        ☞ 其他特殊情况 

 终止：       
        ☞  已经申请其他途径解决的（法院委托的除外） 
 
        ☞  调解期间与本案有关涉嫌刑事犯罪的 
 

        ☞  超过调解时限医患双方对责任认定 
             赔偿数额争议甚大没有调解余地的 
 

        ☞  一方要求终止调解的 
 

  
88% 

2.20% 

6.60% 3.40% 

签订协议 未签协议 

引导处置 调解失败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实践应用 
 

重启： 
 
  ☞  终止后医患双方又达成新的意向符合再受理条件的 
 
  ☞  中止恢复调解的 
 
  ☞  其他特殊情况的 
  

延期： 
   
  ☞  调解超过30个工作日仍有调解余地， 
      可延长至60个工作日 
 
  ☞  医患双方要求继续调解的 

75.20
% 

24.80
% 

月内完成 延期完成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实践应用 
 

5、责任认定 

（1）医调委责任认定方式  

 
   ☞  自行协商：责任认定自行协商初步达成共识，仅在赔偿数额的分歧 
 
   ☞  集体合议：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医学或法学3人以上合议意见 
 
   ☞  专家咨询：专业性较强的学科通过专家库专家讨论和咨询 
 
   ☞  鉴定结论：具有合法的鉴定结论，仅调解赔偿数额 
 
 （2）委托鉴定  
  
  ☞  医调委已经受理的医疗纠纷案件 
 
  ☞  医患双方同意并认可的鉴定机构 
 
  ☞  委托范围一般为省或属地的鉴定机构 
   
  ☞  不重复委托 
 
      

  医调委委托鉴定32例，医方均 
存在不同的责任，其中18例选择
调解处理。 
  委托鉴定率3.9% 
 



 

 
 

         

6、司法确认 

 
   依照法律规定，人民调解协议书具有法
律约束力，不具备强制执行力。 
   人民调解协议书法院司法确认内容： 
 

A：   

     a   医调委的资质 
   b   调解程序 

 

B： 

    a    是否双方的真实表达 

  b    当事人是否有行为能力 
  c    调解是否违反法律法规规定 
  d    调解是否有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 
 
●  不存在上述情况予以确认 
●  存在上述情况发回修正 
●  一经确认具备强制执行力 

 
 ● 签订协议10日内随访率100% 
 
 ● 协议履约率100% 
 
 ● 事后反悔率0（仅1例提出异  
    议后经再次调解） 
 
 ● 现已确认尚没有发回修正的案例  
 
 ● 未经确认尚没有再诉讼案例 
  

6.10% 4.50% 

89.40% 

司法确认 仲裁确认 未经确认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实践应用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实践应用 
 

7、赔付 
 
A:参加医疗责任保险 
 
医调委调解，保险公司参与      医、患 
调三方签署调解协议（必要保险公司签署 
意见） 
 
 
 
   
   
 
 
 
B：未参加医疗责任保险 
 
  调赔分离，医院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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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实践应用 

8、总体评价 

1、搭建平台、畅通渠道 

 ●   宣传、引导平台 

 ●   对话、协商平台  

 ●   闹医院、上访缓冲平台 

 ●   诉讼的补充 

 ●   有利于医疗安全大数据的建立 

快捷、灵活、方便、经济、有效 

2、完善配套、亟待规范 
 
●    缺乏统一的规范和指导意见 
 

●    舆论引导及社会氛围尚未形成 

●    调解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    赔偿数额取决于医患双方 

●    需要有利公正的保障机制 

 

有待完善规范和行业指导意见        



四、体会与讨论 

（一）调解遵循要点 
 
1、主导调解的五项规则 

 
  依法： 依法、依规、以德， 尊重个人意愿 
 
   
  疏导： 宣传、引导、解释， 尊重医学规律 
 
   
  服务： 咨询、投诉、调解， 无偿提供服务 
 
   
  公平： 中立、公平、公正， 以责任定赔偿 
 
  
  履约： 督促、回访、协调， 按时实现约定 
 
 

体会与讨论 



体会与讨论 

  2、 多措并举 破解解难题 

 

   调解与医学知识相结合，     重在消除医学误解 

 

   调解与责任鉴定相结合，     重在明确纠纷责任 

 

   调解与疏导教育相结合，     重在缓解过激情绪 

 

   调解与其他途径形结合，     重在防止反复和违约 



体会与讨论 

 3、 强化“五项措施”措施  

 

   以医疗投诉为机会     反馈信息督促医院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以医学知识为基础     解释沟通消除医学专业认知度差异的误解 

 

   以劝解引导为措施     最大限度将医疗纠纷引导到院外依法处理 

 

   以纠纷解调为平台     加强协商缓解双方过激情绪防止矛盾激化 

 

   以责任认定为依据     公正公平的明确责任使患者得到合理赔偿 

  



             

体会与讨论 

（二）调解中医疗机构应注意几个问题 

 

1、资料信息客观真实 

涉嫌篡改 书
写
错
误 

原
始
真
实 



             

体会与讨论 

2、选择恰当的处理方式 

院内专家讨论 客观评价纠纷 

理性分析责任 真实答辩意见 

客观理性选择纠纷处理方式 
合理估算医疗伤害赔偿数额 

     

   客
观   

真
实   

理
性    

公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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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理评估自身疾病的“过错参与度” 

医疗是否有过错 医疗损害因因关系 

侵
权
责
任 

的
程
度 

自
身
疾
病
的

原
因
力 

一
因
一
果 

多
因
一
果 

过错参与度 
   ≠   
责任比例 

     司法实践中通常采用五等级法对患者所诉医疗
损害中医疗过错行为进行参与度评定： 

 

直接因果关系——医疗损害属于医疗 

过错所致，与患者自身体质、所患疾病及其他行
为无关联，医疗过错参与度100%。 

 

相当因果关系——医疗损害主要由医疗损害所
致，患者自身体质、所患疾病及其他行为增加了
医疗损害的可能性，医疗过错参与度75%。 

 

素因竟和因果关系——医疗损害与患者自身体
质、所患疾病和其他行为共同作用，且双方强度
难以区分，医疗过错参与度50%。 

 

事实因果关系——医疗损害主要是患者自身体
质、所患疾病及其他行为所致，但医疗过错对损
害结果起到诱发、促进、家中的作用，过错参与
度25% 

 

无因果关系——医疗损害完全是自身体质、所患
疾病及其他行为所致，与医疗差错无关联或不存
在医疗过错，医疗参与度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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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有待探讨的问题 

 

          （1）关于赔偿的适用法律问题 

 

          （2）关于受理时限问题 

 

          （3）关于患者代理人问题 

 

          （4）调解与鉴定在赔偿意义上的关系 

 

          （5）关于现场调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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